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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施工作业指导书 

引言：本作业指导书适用于钢结构制作和安装 

一、引用标准及编制依据 

1、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05-95。 

2、 建筑安装工程质量验评标准与施工规范对照手册（下册）。 

二、作业准备及条件 

1、 施工前必须针对该项目编写施工组织设计。 

2、 认真做好图纸自审、会审、编制相应的制作文件。 

3、 现场应具备可施工的条件，做到文明施工，保证道路畅通。 

4、 工程质保体系完善，专业施工人员配备齐全。 

5、 备好、制作、安装用的各工具、机具、量具，所有测量设备应 

校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机具应正常工作。 

6、 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均应有材质证明。 

三、钢结构的制作 

1．放样、号料和切割 

⑴、 放样和号料应根据工业要求予留制作和安装时的焊接收缩余量及切割、刨

边和铣平等加工余量。 

放样和样板（样杆）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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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和样板（样杆）的允许偏差  表 4.1.2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平行线距离和分段尺寸 ±0.5mm 

对角线查 1.0mm 

宽度、长度 ±0.5mm 

孔距 ±0.5mm 

加工样板的角度 ±20′ 

号料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1.3 的规定。 

号料的允许偏差（mm） 表 4.1.3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零件外形尺寸 ±1.0 

孔距 ±0.5 

⑵、 气割前应将钢材切割区域表面的铁锈、污物等清除干净，气割后应清除熔

渣和飞溅物。 

气割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1.5 的规定。 

气割的允许偏差（mm） 表 4.1.5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零件宽度、长度 ±3.0 

切割面平面度 0.05t 且不大于 2.0 

割纹深度 0.2 

局部缺口深度 1.0 

 

注：t 为切割面厚度 

⑶、机械剪切的零件，其钢板厚度不宜大于 12.0mm，剪切面应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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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碳素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20℃、低合金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15℃时，

不得进行剪切、冲孔。 

2.矫正和成型 

⑴、碳素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16℃、低合金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12℃时，

不得进行冷矫正和冷弯曲。 

    冷矫正和冷弯曲的最小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失高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

定。 

⑵、碳素结构和低合金结构钢在加热矫正时，加热温度应根据钢材性能选定，

但不得超过900℃。低合金结构钢在加热矫正后应缓慢冷却。 

    矫正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面或损伤，划痕深度不得大于 0.5mm，

且应符合本规范第 3.0.3 条的规定。钢材矫正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2.4

的规定。 

⑶、当零件采用热加工成形时，加热温度宜控制在 900~1000℃；碳素结构钢在

温度下降到 700℃之前、低合金结构钢在温度下降到 800℃之前，应结束加

工；低合金结构钢应缓慢冷却。 

⑷、弯曲成形的零件应采用弧形样板检查。当零件弦长小于或等于 1500mm时，

样板弦长不应小于零件弦长的 2/3；零件弦长大于 1500mm时，样板弦长不

应小于 1500mm。成形部位与样板的间隙不得大于 2.0mm。 

3.边缘加工 

气割或机械剪切的零件，需要进行边缘加工时，其刨削量不应小于 2.0mm。 

边缘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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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加工的允许偏差 表 4.3.2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零件宽度、长度 ±1.0mm 

加工边直线度 I/3000 且不大于 2.0mm 

相邻两边夹角 ±6′ 

加工面垂直度 0.025t 且不大于 0.5mm 

加工面表面粗糙度 
50 

 

焊缝坡口尺寸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4.球节点加工 

螺栓球宜热锻成型，不得有裂纹、叠皱、过烧。 

螺栓球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4.2 的规定。 

螺栓球加工的允许偏差 表 4.4.2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圆度 
d≤120mm 1.5mm 

d＞120mm 2.5mm 

同一轴线上两

铣平面平行度 

d≤120mm 0.2mm 

d＞120mm 0.3mm 

铣平面距球中心距离 ±0.2mm 

相邻两螺孔中心线夹角 ±30′ 

两铣平平面与螺栓孔轴线垂直度 0.005rmm 

注：r 为螺栓球半径；d 为螺栓球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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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球宜采用钢板热压成半圆球，表面不得有裂纹、折皱，并应经机械加

工坡口后焊成圆球，焊接应符合本章的有关规定。 

焊接球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4.4 的规定。 

焊接球的允许偏差（mm） 表 4.4.4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直径 
±0.005d 

±2.5 

圆度 2.5 

壁厚减薄量 0.13t 且不大于 1.5 

两半球对口错边 1.0 

    网架钢管杆件直端宜采用机床下料，管口曲线宜采用自动切管下料。钢管

杆件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4.5 的规定。 

钢管杆件加工的允许偏差（mm） 表 4.4.5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长度 ±1.0 

端面对管轴的垂直度 0.005r 

管口曲线 1.0 

5.制孔 

⑴、A、B级螺栓孔（Ⅰ类孔），应具有 H12的精度，孔壁表面粗糙度 R
a
不应大于

12.5um。 

⑵、C级螺栓孔（Ⅱ类孔），孔壁表面粗糙度 R
2
不应大于 25um。 

⑶、螺栓孔的允许偏差超过上述规定时，不得采用钢块填塞，可采用与母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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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相匹配的焊条补焊后重新制孔。 

螺栓孔的分组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节点中连接板与一根杆件相连的所有螺栓孔为一组； 

对接接头在拼接板一侧的螺栓孔为一组； 

在两相邻节点或接头间的螺栓孔为一组，但不包括上述两款所规定的螺栓

孔； 

受弯构件翼缘上的连续螺栓孔，每米长度范围内的螺栓孔为一组。 

6.组装 

⑴、组装前，零件，部件应经检查合格；连接接触面和沿焊缝边缘每边 30~50mm

范围内的铁锈、毛刺、冰雪等应清除干净。 

⑵、板材、型材的拼接，应在组装前进行；构件的组装应在部件组装、焊接、

矫正后进行。 

⑶、组装顺序应根据结构型式、焊接方法和焊接顺序等因素确定。 

⑷、构件的隐蔽部位应焊接、涂装，并经检查合格后方可封闭；完全密闭的构

件内表面可不涂装。 

⑸、衍架结构杆件轴线交点的允许偏差不得大于 3.0mm。 

⑹、当采用夹具组装时，拆除夹具时不得损伤母材；对残留的焊疤应修磨平整。 

⑺、顶紧接触面应有 75%以上的面积紧贴，用 0.3mm塞尺检查，其塞入面积应小

于 25%，边缘间隙不应大于 0.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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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焊接和焊接检验 

施工单位对其首次采用的钢材、焊接材料、焊接方法、焊后热处理等，应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并应根据评定报告确定焊接工艺。 

焊接工艺评定应按国家现行的《建筑钢结构焊接规程》和《钢制压力容器

焊接工艺评定》的规定进行。 

焊工应经过考试并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从事焊接工作。合格证应注明施焊条

件、有效期限。焊工停焊时间超过 6个月，应重新考核。 

焊接时，不得使用药皮脱落或焊芯生锈的焊条和受潮结块的焊剂及已熔烧

过的渣壳。 

焊丝、焊钉在使用前应清除油污、铁锈。 

焊条、焊剂和栓钉用焊接瓷环，使用前应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烘焙时间和

温度进行烘焙。保护气体的纯度应符合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抵氢型焊条经烘

焙后应放入保温筒内，随用随取。 

施焊前，焊工应复查焊件接头质量和焊区的处理情况。当不符合要求时，

应经休整合格后方可施焊。 

对接接头、T形接头、角接接头、十字接头等对接焊缝及对接和角界组合焊

缝，应在焊缝的两端设置引弧和引出板，起材质和坡口形式应与焊件相同。引

弧和引出的焊缝长度；埋弧焊应大于 50mm；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应大于

20mm。焊接完毕应采用气割切除引弧和引出板，并修磨平整，不得用锤击落。 

焊接时，焊工应遵守焊接工艺，不得自由施焊及在焊道外的母材上引弧。 

角焊缝转角处宜连续绕角施焊，起落弧点距焊缝端部宜大于 10.0mm；角焊

缝端部不设置引弧和引出板的连续焊缝，起落弧点距焊缝端部宜大于 10.0mm，



锻造机机加厂房工程                              钢结构作业指导书 

弧坑应填满。

厚度大于 50mm的碳素结构钢和厚度大于 36mm的低合金结构钢，施焊前应

进行预热，焊后应进行后热。预热温度宜控制在 100-150℃；后热温度应由试验

确定。预热区在焊道两侧，每侧宽度均应大于焊件厚度的2倍，且不应小于100mm。 

环境温度低于 0℃时，预热、后热温度应根据工艺试验确定。 

多层焊接宜连续施焊，每一层焊道焊完后应及时清理检查，清除缺陷后再焊。 

焊成凹形的角焊缝，焊缝金属与母材间应平缓过渡；加工成凹形的角焊缝，

不得在其表面留下切痕。 

T形接头、十字接头、角接接头等要求熔透的对接和角接组合焊缝，其焊脚

尺寸不应小于 t/4 ；重级工作制和起重量大于或等于 50t 的中级工作制吊车梁腹

板与上翼缘的连接焊缝的焊脚尺寸为 t/2 ，且不应大于 10mm。 

定位焊所采用的焊接材料型号，应与焊件材质相匹配；焊缝厚度不宜超过

设计焊缝厚度的 2/3，且不应大于 8mm；焊缝长度不宜小于 25mm，定位焊位置应

布置在焊道以内，并应由持合格证的焊工施焊。 

焊缝出现裂纹，焊工不得擅自处理，应查清原因，订出修补工艺后方可处理。 

焊缝同一部位的返修次数，不宜超过两次。当超过两次时，应按返修工艺

进行。 

焊接完毕，焊工应清理焊缝表面的熔渣及两侧的飞溅物，检查焊缝外观质

量。检查合格后应在工艺规定的焊缝及部位打上焊工钢印。 

碳素结构钢应在焊缝冷却到环境温度、低合金结构钢应在完成焊接 24h 以后，

方可进行焊缝探伤检验。 

焊缝外形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缝外形尺寸》的规定。 

焊接接头内部缺陷分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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